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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北京建筑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开放课题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系（部、中心）、各位教职工：  

 

根据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市院士专家工作站管理办法》（京科协

发〔2025〕12 号）的相关规定，结合我校院士专家工作站发展方向，特制定

《北京建筑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开放课题实施细则（试行）》。该实施细则

已经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印发。 

 

 

北京建筑大学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2025年 6月 28日 

 

 

 

北京建筑大学建筑学院办公室                          2025年 6 月 28日印发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发挥北京建筑大学院士工作站（以下简称

“工作站”）研究基地的作用，促进建筑领域前沿探索和学术

交流，工作站本着“开放、合作、竞争”的运行机制设立开放

课题，支持与工作站研究方向相关的研究课题。 

 

第二章 课题申请与立项 

第二条 工作站每年发布《北京建筑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年

度开放课题申请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开放课题的研

究方向由当年在站院士及专家制定。申请者应根据当年度指

南，填报“开放课题申请书”，需由申请者所在单位（或部

门）负责人签字，加盖所在单位公章，递送至工作站。 

第三条 申请人应为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级以上职称的科技

工作者，具体资助范围根据当年指南确定，申请人同年度只能

申报一个课题。 



第四条 课题的研究周期一般为 1-3 年，研究工作时间自批

准之日起算。 

第五条 课题的审定与立项  

1.形式审查。工作站对申报项目进行初审，以下情况不予

资助： 

（1）申请手续不完备，相关附件材料不齐全； 

（2）不符合工作站资助范围； 

（3）申请者已有本工作站在研课题。 

2. 专家评议。通过初审的课题，由工作站组织 3-5 名站内

外专家进行评议，其中站外专家不少于 1/3。 

3. 工作站终审。工作站客观公正地归纳出评审意见，择

优立项资助、公开发布资助课题及资助金额。 

 

第三章 实施与管理 

第六条 课题执行与考核 

1. 课题研究进度和经费使用应严格按照获批的课题申报书

执行。 

2. 课题负责人需在每年末提交年度进展报告、阶段性研究

成果及支撑材料，经工作站考核通过后拨付下一年度经费。考

核不通过者，将暂停拨付下一年度经费，并在三个月以内进行

整改，整改后仍不合格者将取消资助。 

第七条 课题变更与调整 



1. 课题实施过程中，原则上不允许随意更改研究内容和目

标。 

2. 确需调整的，需由负责人在课题研究期限的一半时间前

提出书面申请，说明变更理由及影响，经工作站审批后方可实

施。 

3. 因特殊情况不能按时完成课题研究工作，负责人需提前

半年向工作站提出书面延期申请，明确申请延期完成研究成果

的原因后，可以申请延期一次，最长延期一年。因延期造成的

经费拨付问题以北京建筑大学财务处的相关规定为准。 

 

第四章 经费资助额度与使用 

第八条 经费资助额度一般为 5-10 万元/项。 

第九条 课题经费属于北京建筑大学分类发展定额项目经

费，按年度拨付，用于资助开放课题研究，专款专用。经费使

用按北京建筑大学校财务处的管理规定执行，项目负责人负责

经费的使用。 

第十条 课题在立项时需依照“北京建筑大学分类发展定额

项目经费”预算要求制订年度预算，经费支出需严格遵照经费

预算执行。 

 

第五章 研究成果管理 

第十一条 结题 



1. 课题研究期满，项目负责人应完成预期成果，需在三个

月内提交结题报告、研究成果证明及相关支撑材料。 

2. 工作站对结题报告组织专家评审，评价课题完成质量和

学术水平，提出验收意见。 

3. 如结题验收不达标，三年内不能以申请人及参与人身份

申报本工作站课题。 

第十二条 结题成果要求 

结题成果形式不限，须充分结合研究课题需要，可以为学

术论文、学术著作、研究报告、专利、软著、产品等，具体要

求以当年度指南为准。公开发表的成果，需明确标注本工作站

全称及资助信息：“北京建筑大学院士专家工作站开放课题资

助 ” 或 “ Supported by the Open Project Program of 

Academician Workstation of Beijing University”。未经标

注的成果不予认定。 

第十三条 知识产权 

开放课题的研究成果由工作站和负责人所在单位共享。双

方在合作过程中由双方共同开发所形成的专利、专有技术等知

识产权归双方共有，并另行签署协议约定。 

 

第六章 附则 

第十四条 如发现有弄虚作假、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工作

站有权追回所资助经费。如果对工作站的声誉造成损害，工作



站有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力。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第十六条 本细则由工作站负责解释。 

 

 

 

北京建筑大学 

院士专家工作站 

2025 年 6 月 26 日 

 


